
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施

移交管理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移交管理工作，明确移交过程各方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移交接管机制，确保市政工程建设与移交管理顺利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柳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柳政办〔2014〕6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政设施移交的范围和内容

本通知的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所属范围是指在柳州市市区所属范围内按照城市规划新建、改扩建的市政基础设施，以及按相关文件精神应移交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管理的市政基础设施，具体内容包括：

（一）市政道路

市区范围内已建成的等级以上城市道路，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红线宽度大于16米）。管理道路红线范围：已按规划红线建设的按建成的道路规划红线宽度计，未按规划建成的按现状道路边线（人行道边线）计。

（二）市政桥（涵）、隧（通）道设施

跨江大桥和等级以上城市规划道路（同上）上的跨线跨溪桥涵、城市高架桥（高架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隧道等及其相关设施。

（三）市政排（污）水设施

市区范围内已建成的市政排水管径大于等于D800mm（或截面积相当的方沟）的排水干、支渠设施和位于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管理养护道路上的排水旁渠及其相关设施。
（四）城市照明设施

市区范围内规划红线宽度大于16米的市政道路（含跨江大桥）附属的路灯及景观照明、市区沿江两岸重点区域景观照明设施（含临江楼宇、山体；照明设施纳入运营范围的PPP项目除外）等城市照明设施。
二、市政设施移交具备的条件

符合移交条件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按经审查的设计文件完成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内容，符合国家、区、市规定的有关市政道路、排水、路灯、桥隧等设施的验收标准以及质量要求，不存在安全隐患，具备运行和养护管理条件。
（二）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前已通过竣工验收，取得五方建设主体认可的竣工验收意见书以及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三）有完整的符合要求的技术档案资料，包括建设管理资料以及施工质保资料，且已完成市城建档案馆的工程建设档案移交手续。
（四）有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建设的，或有特殊养护要求的市政基础设施及其关键部位，提供必要的养护作业指导资料及培训。

三、市政设施移交办理的程序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监督市管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的工作，柳州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受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托，协助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开展市政设施工程移交接管的具体工作，负责组织移交验收检查、移交手续办理，移交工程数据库的建立及管理。柳州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市政维护处）、柳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城照处）负责移交验收检查的具体工作，承担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后的维护管理工作。

（一）移交管理前期介入阶段

1.属于市管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单位可在竣工验收前，向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提交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申请表（附件1）和相关资料，申请移交验收检查。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负责组织开展设施移交前的现场勘验和资料检查，指导建设单位做好移交接管相关准备工作，市市政维护处、市城照处负责开展专业验收检查。
2.市市政维护处、市城照处在移交设施现场勘验和资料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于移交验收检查后于7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市市政发展中心。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汇总后于7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建设单位。

3.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市市政发展中心反馈问题的整改，并向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出具问题整改报告。
4.建设单位组织项目竣工验收时应通知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组织市政基础设施移交验收与项目竣工验收同时进行。

（二）移交办理阶段

1.通过项目竣工验收，同时通过移交验收的项目，由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组织办理移交手续和移交设施工程量的确认，报市住建局审查。经市住建局同意，由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向建设单位和接管单位核发市政基础设施移交证书（附件2）。
2.如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实体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但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备案不能同时办理，又需要投入使用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由建设单位向市政发展中心提出材料缺项移交申请。具体条件如下：

（1）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

（2）各项工程施工资料齐全；

（3）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满足设计使用功能,设施使用无安全隐患，具备正常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

（4）已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5）建设单位提交市政基础设施缺项资料补办承诺书（附件3）；
（6）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甩项验收的有关文件。

（7）建设单位出具的工程质保期保修承诺书

办理缺项移交的市政基础设施，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报市住建局同意后，办理市政基础设施缺项移交证书（附件4）。建设单位在承诺期补齐缺项资料后，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向建设单位和管养单位核发市政基础设施移交证书（附件2）。
3.对通过竣工验收后超过工程质保期未办理移交的市政基础设施，其工程移交由建设单位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申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接到申请后组织相关接管单位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核查，如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接管单位可提出合理的检测鉴定要求。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做出检测鉴定，鉴定结果未达到移交条件的，由建设单位组织整改，直至达到移交条件后方可办理移交。

（三）接收管理阶段

1.移交管理证书核发日期为正式移交接管日期。相关接管单位按移交证书核发日期，开始对移交的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日常维护管理。
2.市政基础设施管养移交证书核发后，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负责移交工程数据库的建立及管理，更新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台账，市市政维护处、市城照处按相关养护规范分别对市政设施进行日常巡查、定期管养。
3.市政设施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工程质保期起始时间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时限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市政基础设施竣工验收后，在工程质保期内，建设单位应当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对出现的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负责整改完毕。
4.在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前一个月内，建设单位可向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提交《市政工程质保期终止申请表》（附件8），申请办理质保终止手续。市市政发展中心收到质保终止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管养单位、建设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并将整改问题反馈建设单位组织整改。建设单位在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前完成现场检查问题整改，并出具问题整改报告后，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同意，建设单位方可解除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附件：1.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申请表

2.市政基础设施移交证书

3.市政基础设施缺项资料补办承诺书

4.市政基础设施缺项移交证书

5.市政基础设施（道路、排水）移交资料清单

6.市政基础设施（桥梁、隧道）移交资料清单

7.市政基础设施（照明）移交资料清单

8.市政工程质保期终止申请表
9.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办理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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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申请表
	工程名称
	按施工合同名称填写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质保终止时间
	

	工程概况
	包括项目位置、建设内容及规模、施工合同金额、标段划分情况、是否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是否重点工程等

	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检测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移交设施内容及工程量
	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
	

	
	照明工程
	

	
	桥涵工程
	

	申请单位

（建设单位）申请意见
	  我单位建设的XXX项目（XXX合同标段），已完成设计内容和合同建设内容，计划于XX时间组织竣工验收。项目前期手续齐全，具备办理移交手续条件（或：项目前期手续基本齐全，具备办理缺项受理基本条件），申请办理移交提前介入。

联系人及电话：                              公章：

	备注：1.本申请表一式3份，按合同标段办理移交申请。

      2.申请移交验收提前介入的项目，提交本申请表需附移交设施相关专业施工图（经审查的施工图原件及电子版）、项目地理位置图。

      3.办理缺项移交的项目，附缺项资料补办承诺书。


附件2

市政基础设施移交证书

工程名称：

	移交设施概况：项目开竣工时间、工程规模、移交内容及工程量、施工合同金额等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市政设施管养单位
	

	市市政发展中心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备注：1.本表一式6份，双面打印

      2.附移交清单
 


附件3
市政基础设施缺项资料补办承诺书

柳州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

我单位建设的 XXX   工程,是市（重大或重点工程项目、财政投资或由政府融资的工程项目、为民办实事项目），项目代码为                ，位于XXX           ,主要建设内容为        ,施工单位为XXX     ，设计单位为 XXX    ，监理单位为XXX   ，项目实体已按相关规范要求和设计指标完成建设、满足使用要求，现已具备部分移交资料（见附件）。由于  （原因、甩项验收会议纪要），我单位申请办理该工程的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养手续，缺项资料  XXX    正在办理，我单位承诺   XX时间 内补齐，期间发生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附  件: 资料清单表
联系人：

申请单位： （公章）                     

时    间：

附件：资料清单表

	序号
	内容
	是否具备
	备注

	1
	设计图
	
	原件、电子版

	2
	竣工图
	
	原件、电子版

	3
	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原件

	4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
	
	原件

	5
	市城建档案馆工程资料移交证书
	
	原件

	6
	工程质量保修书
	
	原件

	7
	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甩项验收会议纪要
	
	复印件

	8
	工程施工许可证
	
	复印件

	9
	规划核实审批意见书
	
	复印件

	10
	竣工验收备案表
	
	复印件


附件4             

市政基础设施缺项移交证书

工程名称：

	移交设施概况：项目开竣工时间、工程规模、移交内容及工程量、施工合同金额等

缺项资料：规划核实审批、竣工验收备案等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市政设施管养单位
	

	市市政发展中心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备注：1.本表一式6份，双面打印

      2.缺项资料补办承诺书


附件5
市政基础设施（道路、排水）移交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是否具备
	备注

	1
	移交工程量清单
	
	原件

	2
	施工设计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3
	竣工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4
	档案移交证明
	
	

	5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
	
	

	6
	工程开工报告
	
	

	7
	工程竣工报告
	
	

	8
	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9
	工程质量保修书
	
	

	10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1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2
	规划核实意见书
	
	

	13
	竣工验收备案表
	
	

	交件人：                         收件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附件6
市政基础设施（桥梁、隧道）移交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是否具备
	备注

	1
	移交工程量清单
	
	原件

	2
	施工设计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3
	竣工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4
	档案移交证明
	
	

	5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
	
	

	6
	工程开工报告
	
	

	7
	工程竣工报告
	
	

	8
	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9
	工程质量保修书
	
	

	10
	桥梁基础桩基检测资料
	
	

	11
	桥梁沉降观测资料
	
	

	12
	成桥试验报告
	
	

	13
	机电设备相关手册及线路图（如有）
	
	

	14
	桥梁养护手册
	
	

	15
	防雷装置、机电设备等验收报告（如有）
	
	

	16
	工程地质勘查报告
	
	

	17
	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设施进场试验报告
	
	

	18
	桥梁原始检测点位资料
	
	

	19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2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1
	规划核实意见书
	
	

	22
	竣工验收备案表
	
	

	交件人：                         收件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附件7
市政基础设施（照明）移交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是否具备
	备注

	1
	移交工程量清单
	
	原件

	2
	施工设计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3
	竣工图
	
	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

	4
	档案移交证明
	
	

	5
	工程开工报告
	
	

	6
	工程竣工报告
	
	

	7
	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8
	工程质量保修书
	
	

	9
	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10
	变压器、控制箱、灯体接地电阻、时控器测试记录
	
	

	11
	电器试运、试灯和照明质量现场测试报告
	
	

	12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路灯箱变须提供供电局验收意见书）
	
	

	13
	路灯箱变过户手续资料
	
	

	交件人：                         收件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附件8
市政工程质保期终止申请表

	工程名称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质保终止

时间
	

	市政基础设施概况
	

	建设单位申请意见
	

	市市政维护处审查意见
	

	市城照处审查意见
	

	市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办理

意见
	

	市住建局意见
	

	备注：工程质保期终止申请表一式五份。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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